
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渊院

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文件

蒙古 自治区司法厅

内司发 〔2021)97号

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捡察院

内蒙古白氵乱扌猁昕絷发 最咖

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

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 的通知

·
   全区各中级人民法院、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,各盟市地区

|   检察 (分 )院 ,各盟市司法局 :

现将 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印发 〈关于进

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)的通知》

(司 发通 (⒛21)61号 )(以下简称 《意见》)转发你们,并提出

内



如下具体要求,请结合实际,一并贯彻执行。

(一 )健全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报告、准入审核和谈话提

醒机制。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要对拟在离任后到律所从业

的离任人员进行谈话提醒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申请

律师执业的,司 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审查其离任时间、离任情形和

原任职单位认定的从业备案材料。司法行政机关在作出核准人民

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决定时,受理申请的司

法行政机关应当与本人谈话,提醒其严格遵守从业限制规定,告知

违规从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,并将谈话记录存入律师执业档案。

(二)切实做好离任人员违规从业核查清理工作。各地要重

点做好违反 《意见》第四条规定的从业人员清理整顿工作。对于

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,违反禁业期、地域

限制规定,目 前仍在律师事务所从业的,司 法行政机关要督促其

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、与律所解除劳动劳务关

系,或者转到其他符合要求地区的律师事务所。对于被开除公职

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,不得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任何

工作,要立即进行核查清理。对于 《意见》印发前已经在律师事

务所从业的法院、检察院退休人员,人 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要会

同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其及时将行政、工资等关系转出人民法

院、人民检察院,不再保留机关的各种待遇。各级人民法院、人

民检察院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清理整顿工作 ,司 法行政机关

定期将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业清理整顿情况反

馈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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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完善信息互通机制。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要建

立离任人员信息库,并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

所从业信息库和法院、检察院工作人员近亲属从事律师职业信息

库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分别负责汇总建立

全区相关信息库,并每半年将更新情况通报自治区司法厅 ,自 治

区司法厅将相关信息数据更新后反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、自治

区人民检察院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要建立开除公职的工作人

员名单,严格落实不得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任何工作规定。律师事

务所要建立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
“
法律

顾问
”
、行政人员动态管理名册,每月向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报告。

(四 )建立定期通报制度。人民法院政治部、人民检察院政

治部、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工作部门具体负责规范法院、检察院离

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相关工作,要协调其他部门及盟市做好信息

库更新、召开协调会、研判会商等,并确定联络员,做好 日常联

系对接、信息互通工作。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司法行政

机关要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协调会。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

将在案件办理过程中,发现离任人员违反从业限制规定,以律师

身份违规担任案件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等情况,及时通报同级

司法行政机关。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

师职业的执业许可、投诉惩戒等情况及时通报同级人民法院、人

民检察院。各地要及时汇总本地区离任人员违规从业情况和典型

案例,定期予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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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、自

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分别负责汇总各盟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地区

检察 (分 )院、司法局联络员,于 2⒓ 1年 12月 20日 前报自治区

司法厅律师工作处进行汇总形成联络员名单。各盟市司法局就离任

人员违规从业清理整顿情况于 ⒛21年 12月 20日 前一并报送。

联系人及电话 :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

碹L以y蛋筝  0471-6986065

自治区人民检察院

文刂  阳  0471-4628901

自治区司法厅

褚  阔  0471-53012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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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发通 (2021)s1号

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

印发 (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

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)的通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南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司法厅

(局 ),新乏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、新驵

生产走设兵团人民检察院、司法局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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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浣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

的意见》印发你们,谙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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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

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

第-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认真贯仞落实防止干

预司法
“
三个规定

’,进一步规范法院、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

师职业,防止利益扮送和利益勾连,切实维护司法廉洁和司法公

正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秦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等有关规

定,结合实际情况,制定本忘见。

第二条 本忘见适用于从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泰浣离任且

在离任时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工作人员。离任包括退休、辞去公

职、开除、辞退、调离等。

本意见所称律师,是指在律师亭务所执业的专兼职律师 (包

括从宇非诉讼法律守务的律师)。 本意见所称律师亭务所
“
法律

顷问
’,是指不以律师名义执业,但就相关业务颌域或者个案提

供法律咨询、法律论证,或者代表律师事务所开展协调、业务拓

展等活动的人员。本意见所称律师事务所行玫人员,是指律师事

务所聍用的从亭秘书、财务、行政、人力资源、信息技术、风险

管控等工作的人员。

第三条 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亭律师职业

或者担任律师事务所
“
法律顾问

’
、行政人员,应 当严格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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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和公务员管理相关规定。

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离任后二年内,不得

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。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离任人员终身不得担任原任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办理案

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,但是作为当苷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

属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。

笫四条 被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开除人员和从人民法院、

人民检察浣辞去公职、退休的人员除符合本意见第三条规定外,

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:

(一)被开除公职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不得在

律师守务所从亭任何工作。

(二)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衣院颌导班子

戌员,四级南级及以上法官、检察官,四级高级法官助理、检察

官助理以上及相当职级层次的审判、检泰辅助人员在离职三年

内,其他辞去公职或退休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在离

职二年内,不得到原任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管辖地区内的律

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任
“
法律顾问

”、行政人员等,不

得以律师身份从事与原任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相关的有偿法

律服务活动。

(三)人民法院、人民检秦院退休人员在不违反前项从业限

制规定的柠况下,确 因工作需要从亭律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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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“
法律顾问

”、行政人员的,应 当严格执行中共中央纽织部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玫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(任职)问题的意见》

(中 组发 〔2013〕 18号 )规定和审批程序,并及时将行政、工资

等关系转出人民法浣、人民检察院,不再保留机关的备种待遇。

笫五条 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浣离任人员不得以任何形

式,为 法官、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牵线搭桥,充 当司法

掮客;不得采用隐名代理等方式,规避从业限制规定,违规提供

法律服务。

第六条 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拟在离任后从事律

师职业或者担任律师事务所
“
法律顾问

”
、行玫人员的,应 当在

离任时向所在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如实报告从业去向,签署承

诺书,对过守从业限制规定、在从业限制期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

怙况等作出承诺。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向律师协会申谙律师实习登

记时,应 当主动报告曾在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浣工作的怙况,并

作出过守从业限制的承诺。

第七条 律师协会应当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申

请实习登记进行严格审核,就 申请人是否存在不宜从亭律师职业

的情形征求原任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意见,对不符合相关条

件的人员不子实习登记。司法行玫机关在办理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秦院离任人员申谙律师执业核准时,应 当严格审核把关,对不符

合相关条件的人员不予核准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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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备级人民法院,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离任人员离任前

与本人谈话,提醒其严格过守从业限制规定,告知违规从业应承

担的法律责任,对不符合从业限制规定的,劝其调整从业意向。

司法行玫机关在作出核准人民法浣、人民检秦院离任人员从

事律师职业决定时,应 当与本人谈话,提醒其严格避守从业限制

规定,告知违规从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
笫九条 备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,发

现担任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的律师违反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

任人员从业限制规定怙况的,应 当通知当亭人更换诉讼代理人、

辩护人,并及时通报司法行政机关。

司法行玫机关应当加强从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后在律

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,通过投诉举报调查、
“
双随机一

公开
”

牡查等方式,及时发现离任人员违法违规问赶线索并依法

作出处理。

第十条 律师亭务所应当切实履行对本所律师及工作人员的

监督管理责任,不得接收不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、人民裣察院离

任人员到本所执业或者工作,不得指派本所律师违反从业限制规

定担任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。律师亭务所违反上述规定的,由 司

法行玟机关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笫十-条 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离任人员信

息库,并实现与律师管理系统的对按。司法行玟机关应当依托离

任人员信息库,加强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泰院离任人员申谙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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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的审核把关。

各级司法行玫机关应当会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,建立人

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从业信息库和人民法

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近亲属从亭律师职业信忠库,并实现与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秦浣立案、办案系统的对接。人民法浣、人民

检察院应当依托相关信息库,加强对离任人员违规担任案件诉讼

代理人、辩护人的玩别、监管,做好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寨浣工作

人员回避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

定期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泰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亭务所违规从业情

况开展核查,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清理。

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或者担

任律师亭务所
“
法律顾问

”
、行玫人员的,司 法行攻机关应当要

求其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、与律所解除劳动劳务

关系,对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主动申诂注销执业证书或者佯除劳动

劳务关系的,司 法行玫机关应当依法注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责令律

所与其解除劳动劳务关系。

本意见印发前,已经在律师事务所从业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退休人员,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玫领导

干部在企业兼职 (任 职)问赶的意见》 (中 纽发 〔zO13〕 1g号 )

相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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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自 治区纪委监委,白 治区党委组织部、政法委。

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。

厅领导,厅机关有关处室局及直属事业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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